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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专题

买买房房不不得得不不知知的的四四大大购购房房纠纠纷纷

物业管理是购房者长期面
临的一个问题，购房者 (业主 )
与物业管理公司发生的纠纷涉
及许多方面，尤以缴费的多少
最为常见。

对于购房者来说，首先要
明确的物业管理不同于过去住
宅区的房管，购房者在完成购
房手续后入住前，要与物业管
理公司签订管理公约，接受物
业管理公司的管理，并享受管
理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

在签订管理公约时，购房
者一定要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清楚自己是签约的主体，
是合同的一方，完全有权利修
改管理公约的有关条款，并且
有权利保留和选聘新的物业管
理公司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生
活中，许多购房人不知道自己
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误认为
管理公约是不可修改的，管理
公司也是不能更换的。关于维
修基金和管理费用的支付，更
是不知如何处理。

目前关于维修基金管理费
用 的 标 准 尚 无 具 体 的 明 文 规
定，这就给物业管理公司留下
了较大的余地，也给购房者增
加 了 无 形 的 压 力 。但 不 管 怎
样，收费的高低是应该与服务
的质量成正比的，所以购房者
在签订管理公约时，有权对收
费的数额和服务的项目与质量
提出修改意见。

购房者应保留对物业管理
公司的选择权，虽然在入住前
签订管理公约时购房者无法立
即选择物业管理公司，但保留
在一定期限 (如 1年 )后选择新
的管理公司的权利，以使损失
减小到最小程度。

在房屋买卖中，购房者经
常就实际房屋面积与合同书中
规定的面积之间的误差与开发
商发生纠纷，若购房者此时对
所购的房屋进行了装修，法律
上将购房者这种装饰装修行为
认定为同意接受合同中有关房
屋面积增减部分，购房者只能
听从开发商的摆布。因此，购房
者签订合同时，一定要将合同

中涉及面积的条款搞清楚后再
签。

目前，商品房销售仍多以
建筑面积为计算单位，而购房
者通常只能测量出所购房屋的
使用面积，对于一般购房者来
说，计算出包括套内建筑面积
和应分摊的共用建筑面积在内
的销售建筑面积实在是一件相
当难的事。而等房地局勘察测

绘所的测量结果出来，也许是
几年后的事，等发现问题时，由
于时间太久，购房者甚至都已
经找不到投诉对象。

关于面积误差问题，买卖
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应该约定实
测面积与暂测面积存在一定范
围(如3%)内的误差，不视为卖
方违约，但双方应按实测面积
和合同约定的单价重新结算，

多退少补；若实测面积与暂测
面积的误差超过一定范围(如
3%)应视为卖方违约，卖方应
承担违约责任。

相比，房屋质量纠纷在认
定卖方违约责任上较为明晰一
些。目前国家对《住宅质量保证
书》的各项内容已作了明确规
定，购房者必要时可请建筑质
量监督部门进行实地检查。

开发商在出售期房的广告
中，常常承诺房屋的入住时间。
事实上，开发商能否按期交房，
主要取决于开发商的资金到位
情况。由于房地产开发需要大
量资金投入，开发商的自有资
金一般只占开发项目所需资金
的很小一部分，除施工单位垫
资外，大多数的资金来源于银
行贷款和预售房屋所得的售房
款。如果开发商不能如期从银

行获得贷款或房屋预售情况不
佳，那么就会直接影响工程进
度，开发商也就不能按期交房，
纠纷发生不可避免。

一旦发生开发商不能按期
交房时，购房者一般不能马上
要求解除合同。双方应首先确
定不能按期交房的原因，如确
属开发商方面的责任，购房者
应给开发商一定的宽限期，让
开发商在该宽限期内继续履行

合同。当开发商在宽限期内仍
不交房时，购房者有权解除合
同。

所以，购房者在购房合同
中，要对开发商交房期限进行
规定。首先，应规定开发商应于
某某期限将合同约定的房屋交
给购房者；如届时开发商无法
交房，购房者应给开发商一定
的宽限期，允许开发商在该宽
限期内交房，但开发商要承担

违约责任，违约金按购房者已
交付的购房款从合同规定的交
房期限到实际交房日期所发生
的利息计算；如宽限期满开
发商仍不能交房，购房者有
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开
发 商 返 还 购 房 款 及 所 有 利
息，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一
般按所交购房款的一定比例
计算，但一般不能超过所交
房款的20%。

购房者要谨防开发商和销
售商用异地或其他合作开发商
的手续卖房。比如，某些开发商
因大规模土地开发，工程不得
不分期进行，一期办理了一系
列合法手续，二期因有关手续
尚未办理下来，为筹集资金，开
发商就利用一期的手续预售二
期的房屋。再有一种情况，两家
单位合作建房，其中没有销售
手续的一方，借用与其合作的
另一方开发商的手续出售房
屋。

现在购房者一般都知道买
房时要看“五证”(《国有土地使
用证》、《商品房预售(销售)许
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开工证》)和“两书”
(《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
用说明书》)，但却忽略其内容
或无法判断其真实性。

购房者对证书的内容应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

所购商品房是否在《商品
房预(销)售许可证》允许销售

的范围内，要具体到楼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中是否

注明为“出让”，而不是“划拨”。
所购房屋是否是在《国有

土地使用证》中标明的土地上
所建。

所购房屋是否在《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中所载明可以
开发的房屋。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购房
者要识别产权证的真假。真的
产权证大体印制精细，假的产
权证一般做工粗糙，购房者可

到发证机关查验产权证号码是
否与发证机关的档案记录相一
致，还可对着光亮处观察证书
所用纸张是否有高层或多层的
房屋水印。产权证的发证机关
应为市(县)人民政府、市(县)
房地产管理局，其他任何单位
或部门所发的产权证都是非法
无效的。另外，购房者不能一看
到发证机关为“政府”两字，心
里就踏实了，一定要看是哪一
级政府，乡级政府的产权证(乡
产权)是得不到国家保护的。

C 关于购房面积和房屋质量的纠纷

B 关于期房不能按期交付的纠纷

A 关于房产证书(房产合法性)的纠纷

关于物业管理

方面的纠纷

由于目前国内许多房地产开发公司运作很不规范，加上国家或地方一些房地产相应政策、法律法规不明朗，购房者在购购房过程中常常与房地产开
发商或销售商发生纠纷，纠纷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房产证书、不能按期交房、购房面积和房屋质量量以及物业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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